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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重大变化系列解析之二：征缴体制新格局  

 

 

我们在前一期税务法律评述《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重大变化系列解析之一：不止“安全港“来袭》

中，和大家分享了 7 号公告对非居民企业税收征管体制的重构背景。在市场所期待的“安全港”规则落

地的同时，7 号公告在规范和加强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征缴管理领域的新举措同样值得业界关注。 

1． 以一则间接股权转让案例为例 

在 2009 年末 698 号通知发布时，市场曾广泛猜测中国税务机关是否会对境外间接股权转让展开密

集的反避税行动。2010 年 6 月 8 日，江苏某市国家税务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一则税金总额高达人民币

1.73 亿元的间接股权转让征管案例（下称“江苏股转案例”）在市场中引起极大的讨论热情。我们结合

江苏股转案例来相应分析 698 号通知与 7 号公告在间接股权转让交易中的征管思路。 

 

上图所示的江苏股转案例简图，是当前中国跨境投融资交易中较为常见的安排；为方便讨论，我们

将其交易架构简化总结如下： 

（1） 间接入场：非居民企业投资方在设计投资中国的方案中，较多会选择一个税收环境较为宽

松同时又能带来综合税收规划空间的中间区域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缘

优势以及内地和香港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所提供的几乎最为优惠的税收待遇选择，成

为市场中最受欢迎的中间控股实体注册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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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间接离场：非居民企业投资方在讨论退出中国投资的方案时，如采取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

业（如上图所示的合资企业）股权的安排，将会直接产生 10%的预提所得税，相比较而言，

非居民企业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税收友好”的中间区域操作间接股权转让来保障投资

退出，这类离场安排在市场中较多会发生在香港、英属维京群岛等区域。 

对中国税务机关而言，上述在市场中流行多年的间接离场交易是否应该纳入中国税收征管的管辖权

范围，曾在多年的征管实践中引起争议。2008 年《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生效后，中国税务机关

对非居民企业税收征管执法的力度逐渐加大，698 号通知和江苏股转案例即为税务总局的代表性作品。 

2． 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的税收征缴体制新格局 

结合江苏股转案例，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 7 号公告在 698 号通知基础上对中国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

进行的创新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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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值得注意的是，税务总局在 2009 年发布

并且截至目前仍然全文有效的《非居民企

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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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 号通知 7 号公告 汉坤提示 

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

人 

[2009]3 号，下称“3 号办法”）第十五条

明确规定“股权转让交易双方为非居民企

业且在境外交易的，由取得所得的非居民

企业自行或委托代理人向被转让股权的境

内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被

转让股权的境内企业应协助税务机关向非

居民企业征缴税款”；在非居民企业为股

权受让方的间接转让交易中，如何理解 7

号公告和 3 号办法在股权受让方的代扣代

缴义务上的差异规定，仍需要税务总局进

一步明确 

 对于扣缴义务人的扣缴时点，7 号公告仍有

待进一步明确，这也为间接股权转让交易

的商业谈判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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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基准利率加 5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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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方在签订股权

转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

向中国税务机关报告交

易的，将可免除 5 个百

分点的加收利息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扣缴义

务人应扣未扣税款的，将有可能面临应扣未扣

税款 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扣缴义务人

已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向中国税

务机关报告交易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税务总局通过 7 号公告构建了中国非居民企业税收征管的新格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税务机关将

进一步强化对境外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的税收征管力度；对于跨境资本交易的参与主体而言，需

要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税收遵从及合规风险防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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